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空间地上权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空间地上权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3698903

10位ISBN编号：750369890X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陈祥健

页数：27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空间地上权研究>>

前言

　　5年前，我有幸认识了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一群勤奋好学、朴实上进的年轻教师，后来，我作为
他们的兼职教授，辅导他们的科研、教学，并指导他们完成博士论文。
在这个过程中，我目睹了他们为法学理论的进步以及自己的学问追求而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不辞辛
劳的钻研精神，也见证了他们从稚嫩走向成熟的艰辛历程。
现在，把他们近年来的法学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作为丛书出版，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林旭霞院长提出让我为这套丛书作序，我义不容辞。
这不仅是为了祝贺这些年轻学者的钻研精神和刻苦努力，同时也是为了留住自己与这些弟子们一起攻
克课题时值得留恋的记忆。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是一所年轻的法学院，刚刚成立不过六年。
我还清晰地记得，刚刚受命学院院长的林旭霞教授踌躇满志，不停地奔波于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提
升的情形；也清晰地记得，那些刚刚成为法学院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青年学子奋发努力，要打造一
个好的法学院的信心和决心。
短短的六年，福建师大法学院不仅在民商法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他们获得了5项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和多项省部级项目，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等法学专业权威或人文
社科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0部、编著10部、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励十余项
，一批年轻的学者脱颖而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我认为，他们的法学理论研究的最突出的成果，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物权法研究的
进展。
他们侧重于研究物权法的现代发展，关注网络环境下新型物权客体即虚拟财产，在虚拟财产权的性质
、权利归属、权利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虚拟财产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模拟现实
环境中的财产形态，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具有独立价值和可独占性的财产利益”、“虚拟物具备物
权客体的属性，应适用物权规则”、“虚拟财产权具有直接支配性”等重要观点。
在物权法的新领域即空间权的研究上，他们的见解也很独特，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规则。
在中国传统土地所有权制度方面，他们通过典权等一系列的专题研究，揭示本土传统习惯法对所有权
问题的解决方式，为用中国特色的法律方法解决现代本土土地权属难题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
　　第二，在民法总则的研究领域，他们突出的研究成果表现在人格制度的研究上，将研究的内容侧
重于关注特殊人群的特殊人格，如连体人、植物人、老年人以及胎儿等这些弱势人群的法律人格及准
人格问题，探索并解决存在的疑难问题及权利冲突等问题，着力构筑特殊人群法律人格保护的基本制
度，为这些特殊人群的权益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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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间地上权研究》的研究以理清空间权的基本问题为逻辑起点，通过对空间权的概念、体系、
客体以及其与传统物权理论关系等诸问题的梳理，从中透视出空间地上权在空间权体系中的地位与特
点。
同时，通过对空间地上权本质要素的抽象概括，界定了空间地上权的特有内涵，从而为其法律属性的
定位奠定基础。
在此基础上，展开有关该项权利取得与公示、效力与消灭等本体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该项权利从取得
到消灭的内在规律，探寻空间权利冲突的形态及其法律规制的有效途径，最后，就建立我国空间建设
用地使用权制度提出了若干设想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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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于上述，本书认为，空间地上权的内涵应当界定为：在他人土地上下之一定空间范围内，以有
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为目的而使用其空间之权。
　　按照这一界定，空间地上权的内涵可以细解如下：　　其一，空间地上权系存在于他人土地上空
或地下的定限物权。
与地上权相对应，这一概念也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空间地上权系设立于土地上空或地下的权利。
也即，空间地上权的客体为土地的空间（含上空与地下），这是空间地上权之所以为空间之地上权的
根本原因。
它与普通地上权客体及于“土地之上下”，仅有量的差异，并无质的不同。
换言之，普通地上权的客体为土地上下之全部，而空间地上权的客体仅限于“土地上下之一定空间范
围”。
二是空间地上权的客体——空间为他人土地的空间，而非自己土地的空间，空间地上权人对之仅得为
有限的支配，而不得为完全的支配，基于此，空间地上权为定限物权。
　　其二，空间地上权系以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为目的的用益物权。
空间地上权为地上权之一种，与普通地上权一样，均基于“有建筑物或工作物”之目的，所不同的只
是，空间地上权实现这一目的系在于土地上空或地下，而普通地上权实现这一目的则无此限。
此所谓建筑物，系指定着于土地上空或地下，具有顶盖梁柱或墙壁，足以避风雨，供人起居出入的构
造物，如空中走廊、地下仓库、地下商场、地下街等；所谓其他工作物，系指建筑物之外的一切设施
，如桥梁、隧道、高架道路、高架铁道、地铁等交通设施；电线杆、铁塔、纪念碑、地窖等设施以及
池埤、水坝、堤防等用以引水、防水或蓄水的建筑物等，且不以定着物为限。
空间地上权系基于有上述建筑物或工作物之目的而使用他人空间，故为用益物权。
　　其三，空间地上权系利用土地上空或地下一定空间范围的物权。
如上所述，空间地上权的客体是土地上空或地下的一定空间，空间地上权就是对这一客体空间进行用
益的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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